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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国，真理的启示也变成了法律的约束，意味着政治道德

的实现需要外在约束，从而与古希腊思想家们所主张的政

治道德的先天性、神性相矛盾。政治道德的本性是自主的

自觉的深沉的根本的精神追求，而法律是外在的。国王作

为统治者，既是立法者、又是执法者，且这种法律具有绝

对性，以统治者的偏好来制定且往往难以约束统治者，这

显然不符合法律本身的要求。

（三）政治道德的实现在于理性的引导

在西方，随着科技理性的彰显，神学信仰对于人类世

俗活动的约束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，因而以理性与感性满

足二者兼得并彰显的文艺复兴运动出现，从而在认识论领

域凸显的主体理性逐渐成为阐释人类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核

心范畴。也就是说，相比于古希腊时期，用真理和法律来

保障政治道德，近代西方转向了主体理性。

近代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认为可以通过“运用公众的理

性”以此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。 [8]近代英国思想家洛克认

为，为了解决人们的纷争，可以基于理性将部分个人权利

让渡给一个公共的权力——政府。对于近代法国思想家卢

梭来说，契约的形成来源于“公意”，即公共的意志，也

就是人类主体理性。 

虽然霍布斯、洛克、卢梭等都强调了理性、契约的作

用；但是他们倡导的理性是一种统治者的理性，是由特殊

利益集团的意志来决定一切。他们这种所谓的理性说到底

只是个人理性、精英理性，只不过披上了“公共性”的外

衣而已。因此，对于政治道德的实现方式，不得不另寻出

路，“交往理性”观念应势而生。

在现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，以往基于主体理性

所形成的契约，实际上是基于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强势

话语对公共话语的操控，而“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语言相

互交流、相互理解，就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，并能够

自觉地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由，那么他就是理性的人。这

种理性被他称为交往理性”。[9]也就是说，在公共领域中，

人们在相互沟通，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共识，以期达到协调

一致的行动。在他看来，如果政治人的行动也是基于交往

理性的共识，那么其政治道德就可以自然而然体现在其权

力运行中，或其权力运行就不会侵蚀共识参与者的利益。

当代美国思想家罗尔斯指出：“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

国家的基本特征，它是公民的理性，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

身份的人的理性。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，此乃政治正

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，也是这些制度

所服务的目标与目的所在。”[10]在罗尔斯那里，公共理性作

为对交往理性的发展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重构一个正义的社

会。然而，当今西方，由于利益群体的分化，因而多元主

义盛行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撕裂。有鉴于此，罗尔

斯又提出了重叠共识，企图寻找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及各

种理论相互重叠的部分，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着良好秩

序的社会，从而使政治人在权力运行中体现出政治道德。

无 论 是 “ 交 往 理 性 ” ， 还 是 “ 重 叠 共 识 ” ， 都 看 到

了人与人之间在需求结构和价值偏好方面既有差异性的一

面，又有交叉重叠的一面，且他们认为人们能天然地以公

共人的身份去思考问题。如果不能从唯物史观出发，不能

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论出发，来辩证地看待和解决

政治道德的实现问题，因而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虽然有了

经验基础，仍然只能停留在抽象理论思辨的层面来说明政

治人美德的实现问题，因而不可能真正切中现实。

政治道德实现方式的理论探索

虽 然 以 往 学 者 在 理 论 上 对 政 治 道 德 的 实 现 进 行 了 预

设，但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依然存在一些丧失政治道德的行

为，这就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、关于人的本质

的理论出发，探索政治道德实现的有效方式。

（一）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道德实现的科学说明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“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

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”，[11]“世界历史”不仅包括了所见

物质存在，更包括了所想的意识形式，政治道德必然也是

人的劳动和社会关系的产物，其主体必然是属于人的。且

“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”，[12]人是现实的

人。由于以往的理论对政治道德实现理论的说明中，把政

治道德主体抽象化和神秘化，因而政治道德的实现似乎成

为了一种难以把握的东西。马克思对这种错误的宗教观进

行了批判，认为宗教是“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”，[13]其

对人的压制是错误的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，政治道德作为

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物，其实现方式必须根据主体的不同

属性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及文化熏陶，创造一个相对公平

的环境，使人与人在相互交往中提升。

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道德作为一种价值体现，最终的

追求是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。而这种价值理性是

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。政治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

存在的反映，因而必须尊重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，来探寻

政治道德的实现方式，这就需要“求真”，需要不断地通

过实践的检验来实现应然和实然的统一。

（二）政治道德实现方式的理论探索

从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史 观 及 人 的 本 质 出 发 ， 由 于 把 握

了政治道德的本质，因而对其实现也就有了相应的措施安

排。从理论逻辑看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。

1、强化制度保障，营造社会公正环境

恩格斯认为，“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：一切公务人员

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

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。”[14]因此，政治道德的实现即需要

自律，还需要刚性的他律——制度约束。

首 先 ， 加 强 民 主 监 督 制 度 。 虽 然 基 于 工 具 理 想 建 立

的规范政治道德行为主体的制度有一定的约束性，但往往


